
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

【媒體轉錄申請】標準作業程序 

所屬單位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網路組 承辦人 王英堃 

法令依據  日   期 97.09.05 

會辦單位 
 

<<作業流程圖>> 
 

<<作業期限>> 
以三個工作日為原

則，如遇待轉錄媒

體眾多時，可延

長。 

作業注意

事    項 
需符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。 

使用表單

文    件 

外部申請者所需之表單文件 內部使用之表單文件 

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媒體轉錄申請

單 
 

 

進行媒體轉錄 

填申請表 

填工作註記 

主管核可 

退回申請者 

NO 

YES 


